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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教育領域中，「新進教師」的定義與稱謂因國內外學術研究與政策規劃的不

同，而有諸多相似用語，如「新任教師」、「新手教師」、「生手教師」、「初任

教師」，以及英語文獻中的「initial licensure teacher」、「beginning teacher」、「novice 
teacher」等（許籐繼，2010；Danielson & McGreal, 2000）。本文為行文與理解的

便利，採用「新進教師」或「初任教師」來指稱「初次任職於中小學三年內之學校

編制正式教師」。新進教師階段是教師職涯發展的奠基時期，此階段的適應與成長

將影響其未來數十年的教學品質。因此，透過新進教師輔導來促進其導入適應、教

學精進與專業發展，不僅能確保其職涯的順利發展，更對整體教學品質的提升具有

深遠影響，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張德銳，2003；許籐繼，2019）。 

我國的新進教師輔導措施自 1999 年，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開始規劃，並於 2001
學年正式施行「臺北市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成為國內最早推動新進教

師輔導的支持機制。該方案自推出以來，已運行超過二十年。其後，在 2006 年由

中央教育部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計畫」中，明定全國初任教學兩年內的

教師可獲安排教學輔導教師的協助，自 2007 年起擴展至各縣市中小學（張德銳，

2024）。2013 年教育部進一步提出「中小學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暨知能研習實施計

畫」，透過「初任教師志業暨教學實務導入研習」、「跨校共學輔導與社群聯結傳承

導護」、「教師回流對話與回應」及「初任教師備課實作與產出型工作坊研習」四大

方案，為新進教師提供更為全面的支持機制。其後，根據實施經驗檢討與政策發展

需求，該計畫於近年修正為「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暨知能研習」、「薪傳教師培訓機

制」及「教師回流對話與回應」等三大面向，以期進一步建構完整的新進教師輔導

支持體系（教育部，2025b）。 

然而，儘管上述計畫已展現出國家對新進教師輔導的高度重視，並在實踐中經

歷多次滾動式修正並累積一定的成效，不過其長期的實施策略仍需持續檢討與優

化。因此，本文將進一步探討新進教師輔導的現存問題，並提出可能的解決策略，

以期促進新進教師輔導的永續發展與成效提升。 

二、新進教師輔導的問題 

我國對於新進教師輔導雖在政策方面已有所推動，但仍存在以下幾個亟待解

決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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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進教師輔導依據多為行政命令而缺乏穩固法源的支持 

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規劃與推動的新進教師輔導措施，多以行政命令形式

制定，缺乏明確的法源依據，例如《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教育部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

要點》等相關政策。雖有助於推動新進教師輔導，但未能提供法律上的穩固基礎（張

德銳，2024）。此情況易衍生以下問題，首先，新進教師輔導政策易受行政部門人

事變動影響，難以提供長期穩定的支持與發展（張德銳，2024）。其次，由於缺乏

法律保障，新進教師輔導的核心目標常受政策執行者的決策左右。目前我國新進教

師輔導主要著重於導入輔導（induction），但教練（coaching）與評鑑（evaluation）

機制尚未全面落實。然而，完整的新進教師輔導應涵蓋導入、教練與評鑑三大要素

（Danielson & McGreal, 2000）。2013 年教育部《師資培育白皮書》曾提及建立全

國性初任教師輔導與評鑑制度的必要性，但至今未見實質進展（賴怡潔，2023；張

德銳，2024）。 

最後，新進教師可能拒絕接受輔導。根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方案作業要點》強調教師自願原則，部分新進教師可能選擇不接受輔導。在缺乏法

制規範的情況下，若未將初任教師定位為試用教師，並規定其必須接受導入輔導且

通過認證標準後，才能繼續接受聘用，則可能會有部分新進教師拒絕接受輔導，進

而影響其適應教學環境與教學品質（張德銳、李俊達，2020）。因此，雖然目前新

進教師輔導在行政計畫層面有所發展，但仍需法制面的支持，以確保政策的穩定性

與有效性。未來若能將新進教師輔導納入法規範疇，並同時強化導入、教練與評鑑

三大要素之機制，將更有助於新進教師的專業成長與教學品質的提升。 

(二) 不同層級新進教師輔導人員缺乏完備培訓和有效升遷與團隊協作機制 

我國新進教師輔導人員主要為薪傳教師，根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

實踐方案作業要點所規定，「薪傳教師資格，以教學年資五年以上之專任教師，班

級經營及教學表現優良，且具服務熱忱者為原則，具有教學輔導教師或進階專業回

饋人員資格者、國教輔導團之團員身分者為優先；校內無適合人選者，得遴派教學

年資三年以上之教師，或跨校邀請。」前述規範適用於中央、地方及學校層級。然

而，該要點特別強調學校層級新進教師輔導人員為薪傳教師，而中央層級的新進教

師輔導人員則主要來自「中小學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暨知能研習實施計畫」，由教育

部遴選並培訓五年以上的教師擔任。地方層級則以「教師回流對話與回應」為主，

強調初任教師參與教學社群活動與成果分享，卻未提及特定的薪傳教師（教育部，

2025b；賴怡潔，2023）。 

雖然在現行計畫強調新進教師輔導人員的重要性，然而，在不同層級的輔導人

員選任與培訓方面，仍存在諸多問題。首先，薪傳教師的遴選與培訓缺乏一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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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薪傳教師僅經短期研習後即投入輔導工作，導致不同層級的輔導人員專業知

能參差不齊，進而影響輔導品質。其次，不同層級的輔導人員缺乏有效的協同合作

機制，導致輔導內容可能重複，甚至無法形成連貫的輔導策略，影響新進教師的學

習成效。最後，現行做法未設立專任薪傳教師職位，使得輔導工作往往淪為短期交

辦事務，缺乏穩定的專業發展與升遷機會，影響輔導工作的持續性、專業性與整體

效益（張德銳、李俊達，2020；賴怡潔，2023）。 

綜上所述，現行新進教師輔導計畫，雖然強調薪傳教師的角色，然而，由於輔

導人員遴選和培訓不一、層級間協作不足，以及缺乏制度性專任與升遷機會，導致

整體輔導機制尚存改善空間。因此，如何強化不同層級輔導人員的培訓標準、促進

協同合作機制，並建立長期穩定的輔導組織，將是未來優化新進教師輔導制度的重

要課題之一。 

(三) 新進教師輔導仍缺乏完整學校本位輔導機制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中提及：「對於初任教師，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督導學校遴派薪傳教師一人提供諮詢輔導至少一年。透過

對談、座談、課程研討、結合社群運作等多元形式進行；並於每學年度安排初任教

師與同領域／科目教師進行備課、觀課及議課」（教育部，2025a）。此規範雖已

確立薪傳教師的遴派機制，並強調多元輔導形式，然而，並未進一步要求學校建立

學校本位的新進教師輔導機制。因此，在實際運作上，各校因城鄉或資源差距而產

生執行方式不一的情形，也導致輔導措施的落實程度參差不齊。 

從實徵研究發現，部分學校雖然依規定遴派薪傳教師，卻未能安排固定的輔導

時間，使新進教師無法獲得穩定支持。有些學校將薪傳教師職責交由行政主管（如

處室主任）負責，然而，由於主管人員須兼顧多重職務分身乏術，往往難以投入足

夠時間，使得輔導流於形式，甚至僅在期末即將提交輔導成果時才倉促應付，無法

真正發揮輔導的實效（賴怡潔，2023）。 

由此可見，學校在執行新進教師輔導時，普遍缺乏符合自身條件的一套輔導機

制。理想上，學校應建立完整的輔導體系或模式，包括明確的輔導目標、薪傳教師

的專業培訓、適當的師徒配對、初任教師需求診斷、輔導活動的期程與日程安排、

相關資源挹注、輔導成效的評估與改善等。然而，在現行制度下，部分學校多僅止

於形式上的師徒配對，而缺乏實質的機制支持，使得輔導成效高度依賴薪傳教師的

個人熱忱與專業承諾。一旦薪傳教師也未能接受充分的專業培訓時，則輔導僅能憑

藉個人經驗來進行，難以確保輔導的專業品質（張德銳、李俊達，2020）。 

綜合而言，學校本位新進教師輔導機制仍待強化。僅依賴薪傳教師的個人特質

與主動性，難以確保輔導的一致性與專業性。因此，應進一步發展學校層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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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輔導機制，使新進教師的適應與成長不再只是個別薪傳教師的責任，而是學校整

體制度的一環，以確保新進教師輔導的持續效益與實質影響。 

三、問題的解決策略 

根據上述我國中小學新進教師輔導三個面向的問題，進一步提出問題的解決

策略，以期提升輔導的有效性與可持續性。 

(一)增修《教師法》明確規範新進教師應接受輔導的權利與義務 

針對我國新進教師輔導多依賴行政命令，而缺乏穩固法源支持的問題，導致新

進教師輔導政策與目標易受行政部門人事更迭影響，甚至遭遇新進教師拒絕接受

輔導的可能性。因此，建議應增修《教師法》，明定新進教師階段接受輔導的權利

與義務，以確保制度的穩定性與可行性。首先，應釐清新進教師階段的身分定位，

是屬於試用性質，抑或是教師生涯發展的基礎階段？若屬試用性質，則除輔導機制

外，應增設總結性評鑑機制，以利新進教師輔導後的篩選與淘汰；若屬教師生涯發

展的基礎階段，則應採取形成性評鑑機制，以持續提升輔導成效。如教育部（2025a）

所強調，學校應落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透過形成性評鑑來支持新進教師的教

學實踐與專業學習，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素養。 

其次，無論新進教師的身分定位如何，皆應透過增修《教師法》，明確規範新

進教師接受輔導的權利與義務，並同步納入其他類型教師的輔導，例如教學困難教

師輔導（Danielson & McGreal, 2000），以建立更全面的教師支持體系。第三，應

將新進教師評鑑制度化，依據前述身分定位，規劃並實施適切的評鑑機制。張德銳

（2024）認為，應建立初任教師導入輔導與評鑑制度的法律基礎，以確保制度推行

的穩定性與長遠發展，進而強化新進教師的專業成長與教學品質。 

(二)完善不同層級薪傳教師的培訓並建立有效的升遷與團隊協作機制 

針對我國新進教師不同層級輔導人員缺乏完備培訓和有效升遷與團隊協作機

制的問題，諸如：並非所有各層級輔導人員都接受嚴格遴選與培訓、各層級輔導人

員常各自執行任務缺乏團隊協同合作，以及不同層級輔導人員缺乏專任制度與升

遷流動機會，進而影響新進教師輔導的效果。為解決前述問題，建議應完善不同層

級薪傳教師的培訓，並建立有效的協作與升遷機制。首先，所有擔任薪傳教師的教

師，包括教學輔導教師、進階專業回饋人員、國教輔導團成員、領域召集人、實習

輔導教師或處室主任等，皆應接受完整的培訓並通過審核，方能獲得薪傳教師資格

（張德銳、李俊達，2020）。此一措施不僅可確保輔導人員的專業能力，亦能提升

輔導品質。其次，應建立各層級薪傳教師的升遷管道，例如中央層級薪傳教師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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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薪傳教師中遴選表現優異者，並提供進階培訓；地方層級薪傳教師則應從學校

層級中選拔具潛力者，並給予相應的專業發展機會（張德銳，2003）。 

最後，建議組織中央、地方與學校層級的薪傳教師輔導團隊，以利各層級之間

的權責分工明確，並避免重複執行相似任務。例如，根據教育部（2025b）「初任

教師導入輔導暨知能研習計畫」，中央層級薪傳教師應負責政策與法規等宏觀議題

的指導，地方層級薪傳教師則聚焦於縣市地方特色教育政策與文化脈絡，學校層級

薪傳教師則專注於學校社區發展與特色課程。透過明確分工並強化層級之間的整

合與銜接，方能發揮團隊協作的最大輔導效果。 

(三)導入學校本位新進教師輔導模式並融入校務運作 

關於新進教師輔導仍缺乏學校本位輔導機制的問題，目前各縣市與各個學校

由於城鄉差距及推動做法不一，包括新進教師輔導目的、薪傳教師的培訓、初任教

師與薪傳教師的對應配對與安排、初任教師輔導需求的診斷、輔導活動的期程規劃

與日程安排、相關資源的挹注與配合、輔導效能的評估與改善等，欠缺一套完整的

運作機制，難以確保輔導的專業品質。為了解決前述問題，建議導入學校本位新進

教師輔導模式並融入校務運作。首先，每所學校可根據學校之特性與需求，自主設

計學校本位的新進教師輔導模式，並決定其運作具體步驟。許籐繼（2021）研究提

出學校本位教師輔導運作模式，可供中小學設計模式之參考，如圖 1 所示。該模式

包括規劃準備、推動實施、檢討回饋三個階段，以及十項推動重點，即行政領導、

擬定辦法、規劃配對、溝通說明、人員配對、團體活動、個別互動、檢視問題、檢

核效能及分享改善。每個階段的推動重點，可根據各校實際情況進行彈性的活動規

劃與互動。 

 

 

 

 

 

 

 

圖 1 學校本位教師輔導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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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小學在參考並設計出學校本位新進教師輔導模式之後，可將其三個階

段下的推動重點與活動融入學校校務運作行事曆。例如，規劃準備階段可將推動重

點與活動安排於中小學開學之前的備課週；推動實施階段可將重點與活動於開學

後，結合中學領域討論或小學週三進修或公開授課等活動進行；檢討回饋階段可將

重點與活動安排在學期末，結合學生期末學習成果發表等活動進行。藉由融入校務

運作，將學校本位新進教師輔導模式落實於個人心理諮商、社會支持、專業實踐改

善以及學習發展方面（許籐繼，2010），以滿足新進教師的需求。 

四、結語 

新進教師階段是整個教師職涯發展的奠基時期，其學習與專業化的品質將對

教師未來數十年的教職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新進教師輔導扮演至關重要的

角色。國內外教育行政主管當局皆高度重視新進教師的輔導工作，我國自新世紀以

來亦積極推動相關政策與計畫。然而，回顧過往的實施經驗，現行中小學新進教師

輔導仍面臨諸多挑戰亟待解決。本文歸納三個主要問題：首先，新進教師輔導依據

多為行政命令而缺乏穩固法源的支持，導致政策穩定性不足；其次，不同層級新進

教師輔導人員缺乏完備培訓和有效升遷與團隊協作機制，影響輔導品質與延續性；

最後，新進教師輔導仍缺乏完整學校本位輔導機制，難以確保輔導的專業品質。 

為因應上述問題，本文提出解決策略之建議，即在法制層面，增修《教師法》

明確規範新進教師應接受輔導的權利與義務，以確保輔導制度的穩定性與強制力；

在人員組織層面，應完善不同層級薪傳教師的培訓，並建立有效的升遷與團隊協作

機制，以發揮團隊協作的最大輔導效能；在實踐層面，應導入學校本位新進教師輔

導模式並融入校務運作，使其更具系統性與適切性。期待透過前述法制、人員組織

與實踐層面的整合策略，使新進教師輔導能在學校組織日常活動中有效運作，並在

地方與中央的支持下，使其具有臨場性、密切性、長期性與交流性。唯有如此，方

能真正為新進教師奠定穩固的專業基礎，進而使其成為終身學習者與持續專業發

展者，最終確保每位學生皆能享有優質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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